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员工购房借款管理办法 

（2016年修订） 

一、 目的 

公司免息购房借款作为一项员工福利，旨在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的前提

下，投入部分闲置自有资金来为部分员工提供首次购房的经济支持，缓解员工首

次购房时的经济困难。 

 

二、 适用范围 

1 本办法适用于入职大华股份及部分大华股份控股子公司（具体控股子公司名

单由人力资源中心确定），并连续服务满3年（含）以上且符合申请条件的

中国境内员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公司董监高及其关联人

除外。 

2 本办法有效期一年，自大华股份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三、 申请条件 

借款申请人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 借款系用于申请人在工作地购买家庭首套商品住房自住（不含自建房和宅基

地）； 

2 购买房屋的所在城市须与申请人工作所在部门/分子公司/办事处城市一致，

且购买房屋应位于所在城市主城区内，不含主城区以外的区、下属县或县级

市（杭州市包含萧山区和余杭区）。 

2.1 若申请人已婚，以家庭为申请单位，任一家庭成员已购房的，均不视

为初次购房； 

2.2 若员工与他人合购首套住房，已婚员工夫妻合购、未婚员工男女朋友

合购或未婚员工与父母合购的情况可以申请贷款；合购双方均为公司

员工的，只允许一人申请借款； 

2.3 若申请人名下已有或曾经有房屋产权登记的，包括但不限于现工作所

在地外房屋、自建房、原所有房屋已出售等情况，均不视为初次购房； 



2.4 在公司连续服务满3年（含）以上，服务年限的计算为自入职至申请借

款日。 

3 职级：P2、P3、P4、P5、M1、M2； 

4 绩效：在过去一年年度绩效考核等级为“B”（含）以上（“过去一年”指

从申请当年往前推一年。如2015年申请借款，则过去一年指2014年），且申

请前一周期的绩效考核等级为“B”（含）以上； 

5 每位符合条件的员工最多只能申请一次借款；曾经享受过工会购房福利政策

的员工不再享受本办法规定的福利政策。 

6 依照本办法规定提供担保。 

 

四、 申请额度 

1 本免息借款资金池总额为人民币壹亿元，该额度使用后员工归还的借款及尚

未使用额度将循环用于后续公司员工购房借款申请。 

  免息购房借款最高限额（人民币：万元） 

在公司连续服务年限 3（含）-4 年 4（含）年以上 

所在区域 

一类区域 30 40 

二类区域 20 30 

三类区域 15 25 

最长借款年限（年） 4 5 

注：区域分类明细详见附件。 

2 购房借款实际批准金额不超过申请人所购房屋总价的30%。 

 

五、 申请人需提交的资料 

1 通过work平台填写《免息购房借款申请表》； 

2 无房证明：若申请人单身，需提供申请人的单身证明（公司模板）及购房地

和户籍地无房证明（购房地城市和户籍地城市房产档案馆开具）；若申请人

已婚，需提供结婚证复印件及夫妻双方的购房地和户籍地无房证明（购房城

市和户籍地房产档案馆开具）。 

3 担保人及担保材料：担保人可以为申请人的父母、配偶、同事或亲属等，且

一位同事只能为一位员工担保。申请人需提供担保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

印件、户口簿/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等具备担保资格的身份证明，担保人的

收入证明或可证明其具备承担担保能力的相关财产证明原件（房产证、车辆



行驶证等）。担保人的收入证明应不低于申请人每年还款总额的2倍，财产

价值应不低于申请人的借款总额； 

4 购房或贷款证明文本：  

4.1 已完成购房手续的，需提供《房屋预售合同》、《房屋购买合同》、

购房预付款发票、购房首付款发票等； 

4.2 若有商业贷款或公积金贷款的，需补充提供《商业贷款合同》、《公

积金贷款合同》； 

4.3 上述4.1和4.2材料在申请贷款时尚未完成购房手续的，需在借款申请

审批通过后公示期届满后三十日内提交相关的购房证明资料至人力资

源中心，否则公司有权取消该次借款。 

4.4 若申请人已购房的，借款申请时间需在购房合同签订时间两个月内。 

5 上述材料在申请时间两个月内开具有效。 

 

六、 借款申请、审批及发放程序 

1 借款申请及审批 㐮㄀提前ਲ关力资

4.4



年度大额还款金额； 

2 为保证住房借款资金池的良好运转，借款人每年总还款金额最低为：总借款

金额/还款年限，每月还款金额最低为：每年总还款金额*50%/12； 

3 若借款人在还款期间未能按约定时间偿还年度大额还款，从逾期之日起，公

司将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商业贷款基准利率标准收取借款利息，每月由人力

资源中心从借款人税后工资中扣除；且在奖金发放时由人力资源中心从借款

人应发奖金中直接扣除相应还款金额； 

4 若借款人在还款期间离职（包括但不限于辞职或解雇等情形），必须在离职

前还清全部借款；若借款人在离职前未能还清借款的，剩余借款金额将按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商业贷款基准利率标准收取借款利息。同时公司保留法律追

诉的权利。 

 

八、 个人所得税 

根据相关税务法规规定，员工应自行承担因该借款所产生的个人所得税，个

人所得税的应纳税所得额将按照市场利率核定的贷款利息收入计算，并将由员工

所在公司代扣缴。 

 

九、 公司提前收回借款的情形 

公司在以下情况下有权提前收回借款，员工应按照公司规定的日期及时归还

借款并自借款发放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商业贷款基准利率标准支付借款

利息及违约金： 

1 员工获得借款后退房； 

2 员工在申请借款过程中虚假陈述或在借款过程中伪造材料； 

3 员工擅自变更借款用途； 

4 员工购房用途违反本借款计划的目的； 

5 员工因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被公司给予记大过以上处罚的； 

6 员工借款后年度绩效考核等级低于“B”的； 

7 公司认为其他需要提前收回借款的情形。 

 

十、 违规处罚 





附件 1  

城市区域分类明细，包括下属地市；每年将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与房价予以调

整 

序号 分类明细 城市 

1 一类 北京 

2 一类 上海 

3 一类 深圳 

4 一类 杭州 

5 一类 广州 

6 二类 南京 

7 二类 天津 

8 二类 福州 

9 二类 青岛 

10 二类 成都 

11 三类 济南 

12 三类 南昌 

13 三类 武汉 

14 三类 昆明 

15 三类 郑州 

16 三类 兰州 

17 三类 石家庄 

18 三类 无锡 

19 三类 太原 

20 三类 沈阳 

21 三类 乌鲁木齐 

22 三类 重庆 

23 三类 海口 

24 三类 合肥 

25 三类 哈尔滨 

26 三类 西安 

27 三类 长春 

28 三类 南宁 

29 三类 长沙 

30 三类 呼和浩特 

31 三类 贵阳 

32 三类 西宁 

33 三类 银川 

 




